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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土地卖契地权转移类型的单篇解读与系统解读

汪柏树

(黄山学院 徽州文化资料中心，安徽 黄山245021)

    摘 要:根据某篇土地卖契的地权之名与地权之实，主要是地权之实得出地权转移的语义结论，称之为

单篇解读。把原始白契看作单篇，根据原始白契、乡政府鉴证草契、县政府颁发赤契和契税过户注梢土地证

所组成的契约系统得出地权转移的语义结论，称之为系统解读。系统解读的语义结论能反映地权转移的真

实历史。因此，当单篇解读与系统解读的语义结论不一致时，应把系统解读的语义结论视为地权转移的历史

结论。并非每个单篇解读的语义结论皆能反映地权转移的真实历史，因此把单篇解读的语义结论视为地权

转移的历史结论，应采取谨读态度。

    关键词:徽州土地卖契;地权转移类型;单篇解读;系统解读;语义结论;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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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土地卖契卖的本质，是土地产业权由卖方

向买方转移。土地产业权，简称地权。地权问题是土

地卖契的中心问题，解读一份土地卖契，首先必须
弄清该契由卖方向买方转移的地权是什么样的地

权，是哪种类型的地权。要弄清这一点，有单篇解读
与系统解读两种方法。但是，要了解一份土地卖契

的契约系统，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的。黄山学院
徽州文化资料中心收藏的徽州休宁北山乡土改后

140多份土地卖契，其中有33份是由原始白契、乡
政府鉴证草契、县政府颁发赤契与契税过户注销的

土地证组成的契约系统。这为我们在单篇解读地权

转移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解读创造了条件，并为单篇

解读与系统解读的关系之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几

一、地权转移类型的单篇解读

    根据某一份单篇土地卖契的内容去确定地权

转移的类型，称之为单篇解读。
    根据徽州府治所在的款县相当一部分地方的

地权表述习惯，徽州土地卖契所转移的地权，可以

分为大买权、小买权和大小买权。大买，又称田骨、

田租、大租、骨租等;小买，又称田皮、佃皮、顶首、典

首、小佃、顶田、粪草田等。《明崇祯元年七月歇县潘

应福立包皮赤契》指出:“立批包人潘应福，今因正

用，自情愿将祖遗受自置己业，土名羊鹅坑口大小

买水田四十五秤”出当，这是目前发现徽州最早使

用“大小买”之名的契约。大小买之名在款县的普遍

使用，是清代嘉庆之后到民国期间。

    地权概念的名称，简称地权之名。在土地卖契

的表述中，地权之名经常出现于契约的开头与结

尾。地权概念的内涵，简称地权之实。在土地卖契表

述中，出现于契约中间，那银两收讫之后的文字，说

明转移了什么具体内容的地权，那就是地权之实的

揭示。所有的土地卖契都有地权之实的说明，但是

并非都有地权之名的介绍。根据土地卖契对地权的

揭示，可以分为显性形式与隐性形式。所谓显性形

式，即说明了址权之实，又指出了地权之名;所谓隐

性形式，即只扎示了地权之实，未指出地权之名。单

篇解读，就是根据地权之名与地权之实，主要是根

据地权之实，去确定土地卖契地权转移的类型。

    我们先分析5份显性形式的土地卖契，以便从

中概括出3种地权概念的定义。

    (1)(道光四年)歇县毕景星等卖大买田赤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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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都一图三甲立便卖大买田契人毕景星、

赞候、受昌，今将遗下公业场字一千二百三十八号，
田税八分五厘一毫;又场字一千二百三十九号，田

枕四分二厘六毫三丝，土名汪渴丘，四至不开，照依

清册，凭中立契出便卖与二十一都一图一甲程名下

为业，三面言定得受田价曹【清〕平纹银四十两整。

其银彼【比1即收足。其田〔税」随即推入买户内，支解
输粮无辞。从前至今并无典当他人，重复交易。此系
两相情愿，并无成通、准折等情。倘有亲房内外人等

异说，俱系出卖人一并承肩，不涉受业人之事。今欲

有凭，立此便卖田契永远存照。
    道光八年四月 立便卖大买田契人 毕景星

                                      毕赞侯

                                        毕受昌

                                  凭中 程炳榷

                                    代笔 程元恺

                                (2:23403)[1]‘58

    (2)(道光八年四月)款县毕景星等卖小买田契

业耕种”。
    (3)(同治元年正月)款县胡胜林卖大小买田赤

契

    二十一都一图三甲立便卖小买田契人毕景星、

赞候、受昌，今将遗下公业场字一千二百三十八号，
田枕八分一厘五毫;又场字一千二百三十九号，田

税四分二反六毫三丝，土名汪竭丘，凭中立契出便
卖与程名下为业，三面议定得受田价曹〔清」平纹银
五十两整。其银彼即收足。其田随交业耕种。从前

、至今并无典当他人，重复交易。此系两相情愿，并无

威道、准折等情。倘有亲房内外人等异说，俱系出卖
人一并承肩，不涉受业人之事。今欲有凭，立此便卖
小买田契永远存照。

    道光八年四月 立便卖小买田契人 毕景星

                                      毕赞侯

                                        毕受昌

                                  凭中 程炳难

                                    代笔 程元恺

    十五都四图八甲立杜卖大小买田契人胡胜林，

今日正用紧急，将祖遗分受己业有字一千四百十三
号，大、小买田枕四分，土名瓦窑前，尽过亲房人等

均无受主，自愿凭中立契杜卖与本都本图八甲汪恒

吉户下为业，凭中三面言定大、小买田价曹〔清〕平
纹银三两二钱整。其银当即收足，议不另立收据。其

田即交管业，任凭买主耕种。其税随即过割推入买

人户内，支解输粮。倘有字号讹错，丈量之日改正，

换号不换业。其业从前至今并未典当他人，亦无重
复交易。此系两相情愿，并无威逼、准折等情。倘有

秘业不清以及亲房人等异言，俱系出卖人一力承担

理治【直」，不涉受业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杜卖大
小买田契永远存照。

    同治元年正月立杜卖大小买田契人 胡胜林

                                  凭中 胡观应

                                        胡灶遂

                                          高胜元

                                  册书 胡灶遂

                                    代笔 汪五拾

    再批:原来老契、税票，因与他业相连，是以未
便检交，日后检出以作废纸，不得行用。(2:22903)1111价

    例(3)契约头尾皆指出了地权之名是“杜卖大

小买田”，契文中间说明地权之实分两层:“其田即
交管业，任凭买主耕种”，指出了小买权转移;“其税

随即过割推人买人户内，支解输粮”，指出了大买权
转移。

    (4)(咸丰元年十月)款县吴亚卿卖大买田契

(2:23430)1，脚

    例(1)、(2)，相同的买卖时间、相同的买卖标的，
分别作为“大买”与“小买”两张卖契，用不同的价

格，由相同的卖主卖给相同的买主。例(1)的契约开
头与结尾指出地权之名为“大买”，地权之实的文字
说明指出“大买”权转移最本质的东西是“其田[税1
随即推入买户内，支解输粮无辞。”例(2)的契约开

头与结尾指出地权之名为“小买”，地权之实的文字

说明指出“小买”权转移最本质的东西是“其田随交

    十五都九图立杜卖大买田税契人吴亚卿，今因

钱粮紧急，无从措办，自愿将承祖遗受拱字号田，税

亩、土名开列于后，【大〕四至照依清册，凭中立契出

卖于十七都四图胡名下为业，三面言定得受时价田
税契价曹【清」平足兑纹银五十五两整公其银当即收

足。其田即交受买人管业，会佃收租。其税随即过割

推入买人户内，收【受1税输粮支解。其田在先并未典
卖他人，亦无重复交易。此系两相情愿并无准折等

情。倘有亲房内外人等言论，俱系出卖人一并承担

理直，不涉受买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杜卖大买田
税契永远存照。

    咸丰元年十月立杜卖大买田税契人 吴亚卿
                                  凭中 吴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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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屏

吴殿辉

代笔 吴郎轩

(2:27590)1，1，苗

    例(4)契约头尾指出了“杜卖大买田”的地权之
名。因为卖主昊亚卿的大买田已租给别人，并且小
买权又不在自己手中，所以说明大买权转移的地权

之实时指出:“其田即交受买人管业，会佃收租。其

税随即过割推人买人户内，收(受)税输粮支解”。
    (5)(同治元年正月)款县胡胜林卖小买田契

    十五都四图八甲立杜卖小买田契人胡胜林，今

因正用紧急，将祖父遗下分受己业有字号，田枕一
亩八分，土名三面辛，并塘枕，尽过亲房人等均无受

主，自愿凭中立契杜卖与本都本图八甲汪恒吉户名

下为业，三面议定得受时值小买田价曹【清」平纹银
七两二钱整。其银当即收足，议不另立收据。其田即

交管业，任凭买主自行耕种或租与他人耕种，大租

交纳潜口汪宅，均无异言。其业从前至今，并未典当
他人，亦无重复交易。此系两相情愿，并非威退、准
折等情。徜有字号讹错改正，换号不换业，以及亲房

内外人等异言，俱系出卖人一力承担理治[直]，不

涉受业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杜卖小买田契永远
存照。

    同治元年正月 立杜卖小买田契人 胡胜林

                                凭中 胡门汪氏

                                            胡观应

代笔 汪五十

地权之实的显性形式的土地卖契，现在将3种地权
概念定义如下:

    所谓大买权，就是占有田骨(或地骨或山骨)承
担向国家纳税义务，或者是占有田骨(或地骨或山

骨)具有出租管业并征收大租权利，并且承担向国

家纳税义务的土地产业权。

    所谓小买权，就是占有田皮(或地皮或山皮)具
有耕种使用权利，或者是占有田皮(或地皮或山皮)

具有耕种使用或出租管业并征收小租权利，但是必
须承担向大买权业主缴纳大租义务的土地产业权。

    所谓大小买权，就是既占有田骨(或地骨或山

骨)，必须承担向国家纳税义务，又占有田皮(或地

皮或山皮)具有耕种使用权利的土地产业权。

    上述“大买权”、“小买权”的定义项都有“或者

是”，其前后区分了“一田一主”与“一田二主”两种

情况。

    当着同一块田业的大买权与小买权同属一个

业主即“一田一主”时，大买的本质是占有田骨而纳

税，小买的本质是占有田皮而耕种。“大买权”、“小
买权”定义项“或者是”之前揭示的内容与“大小买

权”定义项的内容，阐述的就是这种“一田一主”的
情况。

    当着同一块田业的大买权与小买权分属两个

业主即“一田二主”时，大买的本质是占有田骨、征

收大租而纳税，小买的本质是占有田皮，自己耕种
或租与他人而征收小租但都必须向大买业主缴纳

大租。“大买权”、“小买权”定义项“或者是”之后揭

示的内容，阐述的就是这种“一田二主”的情况。
    对隐性形式的土地卖契，即只说明地权之实而

未揭示地权之名的土地卖契，应怎样去确定它所转
移的地权类型?我们可以根据地权之实去确定。

    (6)(乾隆五十年十一月)款县程黄氏等卖田赤
契

(2:22903)11谬

    例(5)契约头尾皆指出转移的地权之名为“小

买”。从契约行文看，所卖田税的小买权在卖主胡胜

林手里，而大买权在“潜口汪宅”，属于“一田二主”。
因此，在说明地权之实，揭示小买权转移时，特别交
代了缴纳大买租情况:“其田即交管业，任凭买主自

行耕种或租与他人耕种，大租交纳潜口汪宅”。占有
田骨具有大买权的“潜口汪宅”所收的租是大买租

即大租。汪恒吉买主在占有田皮具有小买权后，如
果将此小买田租与他人耕种所收的租是小买租即

小租。

    根据上述例〔1)至例‘5)这5份地权之名符合

    二十二都六图立杜卖契人程黄氏同子程名伊、

名俊、名侯，今因正用，自愿将夫遗受被字五千零

六、七两号，共田税二亩二分五厘，土名鱼池，四至

照依清册，不另开载，凭中立契出卖于本都图程名

下永远为业，三面议定得受九四平足纹银四十八两
六钱整。其银当即收足。其田随即过割入买人户内，

支解输粮，管业耕种。从前至今并未与他人典当重

复交易。此系自相情愿，并无准折、威退等情。倘有

亲房内外人等异言，俱系卖人承担理治[直〕，不步

买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杜卖田契永远存照。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 立杜卖契人 程黄氏

                                    同子 程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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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伊

                  名侯

      凭中 程名倩

            许存周

代笔奉书男 程名俊

        (2:23277)1，1，扣

    例(6)契为头尾没有指出地权之名，是隐性形
式。契文中间说明地权之实分两层:“其田随即过割

人买人户内，支解输粮”，指出了大买权转移;又指

出由买人“管业耕种”，揭示了小买权转移。根据地
权之实的说明可以确定:全契揭示了大小买权由卖

方向买方转移，是隐卖大小买田。

    (7)民国念九年九月t款县]方门张氏卖地契

吉名下为业，凭中三面言定得受时值大买田价曹

【哟平纹银五两四钱整。其银当即收足，议不另立收
据。其田即交管业，任凭买主耕地。其税随即过$.J推

入买入户内，支解输粮。倘有字号讹错，丈粮〔量]之
日改正，换号不换业。其业从前至今并未典当他人，

亦无重复交易。此系两相情愿，并无威逼、准折等

情。倘有【亲房〕税业不清以及亲房人等异言，俱系
出卖人一力承担理治【直]，不涉受业人之事。恐口

无凭，立此杜卖大买田契永远存照。

    成丰十一年十二月
                  立杜卖大买田契人 胡门吴氏

                              凭中人 胡上春

代笔 胡成安

    立卖契人方门张氏，今因正用，自愿托中将景字

号内土名猪儿太，自种熟地壹业，计种豆子地三升。
上至方熟桃地，下至福林熟地，里至沟头，外至本身

荒山。四至之内并茶柯花利壹应在内，照依身种原

形，今身凭中立契出卖与张继明名下为业。三面言

定，得受卖价国币票陆拾元正，其票当即收足。其业
随即过手管业，每年交纳大买豆租壹升。未卖之先，

先无重复交易。倘有内外亲房人等异言，系身承值，

不干受业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卖契永远为据。
    民国念九年九月 立卖契人 方门张氏

                            命子 中 方恒高

                                            方恒彩

                                代笔 张德佐①

(2:22939)1，]，招

    例(7)契头契尾没有指出地权之名，属隐性形
式。契文中间说明地权之实:“其业随即过手管业，

每年交纳大买豆租壹升。”根据地权之实说明“每年

交纳大买豆租壹升”的地业必然是小买地，由此可

以确定全契揭示了小买权由卖方向买方转移，是隐
卖小买地。

    既有地权之名，又有地权之实，但是地权之名
与地权之实不符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确定土地

卖契所转移的地权类型?应根据地权之实确定地权

类型。

    (8)(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款县胡吴氏卖大买田
赤契

    例(8)契约头尾指出的地权之名为“大买”。但

是，地权之实的说明分两层:“其田即交管业，任凭

买主耕种”，指出小买权转移;“其税随即过割推人
买人户内，支解输粮”，指出大买权转移。契约的“大
买”地权之名，不符合“大小买”的地权之实。对此，
应怎样确定契约所转移的地权类型?应以地权之实

的说明为根据，确定该契约由卖方向买方转移的地
权类型为“大小买”。

    上述根据地权之名与地权之实，主要是根据地

权之实的文字说明所得到的地权转移类型，我们称
之为语义结论。把这种语义结论视为地权转移历史

的真实反映，我们称之为地权转移的历史结论。单

篇解读得到语义结论，把它视为地权转移的历史结

论，是否都正确呢?或者说是否都真实呢?这个问
题，必须与系统解读的语义结论进行对照，才能作
出回答。

二、地权转移类型的系统解读

    十五都四图立杜卖大买田契人胡门吴氏率子，

今因正用紧急，将祖遗分受己业有字一千零五十三

号，田枕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马家段，尽过亲房人等

均无受主，自愿凭中立契杜卖与本都本图八甲汪恒

    根据原始白契、乡政府鉴证草契、县政府赤契

和注销土地证组成的契约系统去确认地权转移的

类型，称之为系统解读。

    我们把原始白契视为单篇。单篇解读得到的语
义结论与单篇所在的契约系统解读得到的语义结

论具有两种关系:一致性关系与不一致性关系。

    具有一致性关系的，例如:

    (9)1953年9月休宁蓝田区北山乡许家村许观
金卖田契

    (9.1)1953年9月原始白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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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卖田契人许观金，今因耕种不便，将私人名

下水稻田壹丘，坐落龙源村土名井塘，计田税肆分，
东至汪大九，南至汪寿春，西至汪寿春，北至水果。

今自愿出售与金成智兄名下为业，太凭亲自耕作。

当面言定，时值田价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正，亲手收

请，不另立据。一切在于双方自愿，并无内外人拦
阻。如有纠葛，归出业人理及，不涉受业人之事。自

1954年起，农业税归受业人完纳，不涉出业人之事。

恐口无凭，立此卖契为证。

    公元一九五五年公历九月壹号

                    立杜卖契人 许观金(章)

                        凭证人 姚永虎(章)
                        代笔人 程德界(钾)

大小买权。不仅单篇这样，乡草契鉴证了许观金田

卖与金成智先生，人民币壹拾贰元。县政府赤契更
清楚指出了“价业两清，各无异议，即日起产权属受

业人所有”，并在许观金土地证上指出“一九五六年

九月卖与金成智”，盖章实现了契税过户注销。因此
从整个系统解读得到的语义结论也是转移大小买

权。无论从单篇看，还是从系统看，该契约所反映的
由卖方到买方的地权转移的历史结论都是大小买

权转移。

    具有不一致关系的，例如:

    (10)1953年5月北山乡余家坦村陈在高卖竹
山契

(10.1)1953年农历5月原始白契:

(9.2)1955年9月北山乡鉴证草契“契文”:

    立卖田契人许观金，今因拼种不便，愿将坐落

休宁县蓝田区北山乡许家村土名井塘，计田壹丘，

卖与金成智先生，人民币壹拾贰元整，已知数收讫，

特立契据为证。

(93”956年1月休宁县人民政府印发赤契“契
文”

    立卖契人许观金，今将座落休宁县蓝田区北山

乡(镇)许家村(街)地名井塘，计田税市亩叁分例厘
例毫，出卖与金成智名下受业，俩愿成交议定价值

人民币零百壹拾贰元零角零分整，价业两清，各无

异议，即日起产权属受业人所有，嗣后如有亲戚产

郁争执或其他纠葛事，归出卖人负责，与承买人无
干，特立此契约为证。

    立出卖竹山契陈在高，今因用度不足，愿将己
名下土地，坐落余家坦白石岩壹块，东至余积元，西

至余积元，南至余观寿，北至石壁脚为界，四至明
白，计山一块，计亩 分正，在受第四区北山乡白
云村余家坦串内当差，双方立契出卖与余积元名下

为业。当日双方议定时值山价人民币贰拾万元正，

亲手收讫。自卖之后，山听买者上庄兴种管业，出卖

者无得异说。此系两人异【意]愿，并无遥勒等形。恐
口无凭，立此出卖竹山契永远大发为据。
    公元一九五三年农历五月十六日

                  立出卖竹山契人 陈在高

                            全见 李玉美(钾)

                                      余美贵

(10.2)1953年6月北山乡鉴证草契“契文”

    (9.4)休宁第3巧1号许观金土地房产所有证上
的契税过户注销

    在该土地证土地登记栏地名井塘，市亩叁分八
厘八毫的水田登记项目下方空白处，毛笔小楷写有
“一九五六年九月出卖与金成智”，并盖上长条形的

红色“休宁县人民政府契税过户注销之章”。

    立卖竹山契人陈在高，今因用度不足，愿将坐
落休宁县蓝田区北山乡余家坦村土名白石岩，计荒

山壹块，出卖与余积元先生，凭中当面言定价值人

民币贰拾万元整，已如数收讫，特立契据为证。

(10.3)1956年1月休宁县人民政府印发赤契
“契文”

    (9.1)原始白契单篇，没有指出地权之名，属隐
性形式。地权之实的说明指出:“售与金成智兄名下

为业，太凭亲自耕作”，“太凭”即“听凭”，它说明了

田业的小买权转移;又指出:“自1954年起，农业税

归受业人完税，不涉出业人之事”，说明了田业的大
买权转移。因此由单篇解读得到的语义结论是转移

    立卖契人陈在高，今将坐落休宁县蓝田区北山

乡余家坦村土名白石岩，计山税市亩五分正，出卖

与余积元名下叉业，俩愿成交议定价值人民币零百
贰拾元零角零分整。价业两清，各无异议，即日起产
权属受业人所有，嗣后如有亲族户都争执或其他纠

葛情由，由出卖人负责，与承买人无干，特立此契约
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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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休宁第11239号陈在高土地房产所有证
上的契税过户注销

    在该土地证土地登记栏地名白石岩山场市亩

五分下方空白处，毛笔小楷写有“一九五三年五月

出卖与余积元户”，并盖上长条形的红色“休宁县人
民政府契税过户注销之章”。

    (10.1)原始白契单篇，没有指出地权之名，属隐
性形式。地权之实的说明为:“自卖之后，山听买者

上庄兴种管业，出卖者无得异说。”只指出了小买权
由卖方向买方转移，并没有指出大买权由卖方向买

方转移。但是从整个系统看，原始白契指出了小买
权转移;乡鉴证草契鉴证了陈在高竹山卖与余积

元，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县政府赤契清楚指出了“价

业两清，各无异议，即日起产权属受业人所有”，并
在陈在高的土地证上指出“一九五三年五月卖与余

积元户”，盖上了“休宁县人民政府契税过户注销之
章”。这整个系统清晰揭示了大小买权转移。单篇解

读得到的语义结论是小买权转移，系统解读得到的
语义结论是大小买权转移。哪个结论准确反映了这

份土地卖契所揭示的地权转移的真实历史呢?显然

是系统解读得到的语义结论。因此，当着系统解读
得到的语义结论与单篇解读得到的语义结论不一

致时，我们应该用系统解读得到的正确结论去纠正
单篇解读得到的不完全的结论，以系统解读的语义
结论作为地权转移的历史结论。

表1 北山乡土地卖契地权转移的单篇解读与系统解读的关系表

序号 契约名称 单篇解读、语义结论 系统解读、语义结论 两者关系 地权转移、历史结论

l 53.1北山乡石头岭村余银庭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 53一8北山乡七里顶胡细因卖屋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3 54.4北山乡山后村曹有贵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4 54.4北山乡七里顶胡康元卖山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5 542川湖乡下东村陈江富卖田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6 54.9北山乡年家村年培祖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7 53.8北山乡七里顶程启冲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8 53.3北山乡七桥村金仲康卖田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9 53.9北山乡龙源村余现桂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l0 53.9北山乡外叶村叶许顺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11 53.3北山乡余家坦陈在富卖竹山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12 53.9北山乡许观金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13 53.飞0北山乡龙源胡叙宝卖田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14 53.12北山乡石岭村余大发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15 53.8北山乡七里顶胡宗诚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16 53.10北山乡北山村杨瑞莲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17 53.10北山乡龙源胡叙宝卖田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18 53.2北山乡山脚村黄明根卖田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l9 53.11北山乡石玲头丁仁安等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0 53.8北山乡北山村余月仙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l 55.3如山乡犯源村金念黄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2 53.6非山乡年家村年五九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3 53.10北山乡龙源村玉和旺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4 53.IJ匕山乡北山村张杰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5 54.10川湖乡渗上村陈奋高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6 54.12环居乡大变村余守芝卖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7 54.6北山乡七桥村叶闺峨卖厨房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8 53.10北山乡北山村胡培院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29 54.11北山乡余家坦汪仲甫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30 53.9池山乡年家村年德嫂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31 53.6业山乡山脚村叶林花卖山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32 53.7北山乡七里顶胡根荪卖地契 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不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33 53.9环居乡环居村余先奎卖田契 大小买权转移 大小买权转移 一致 大小买权转移

    北山乡土改后33份土地卖契系统，其地权转移
的单篇解读与系统解读的关系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
(一)33份土地卖契系统，单篇解读与系统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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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结论一致的有23篇，不一致的有9篇。不一
致的占土地卖契的273%，超过四分之一。

    (二)单篇解读与系统解读不一致时，应以系统

解读的语义结论作为该卖契地权转移的历史结论。

由表看出，不一致情况为:单篇解读的语义结论为

“小买权转移”，系统解读的语义结论为“大小买权
转移”。哪个结论反映了地权转移的真实历史?第

一，土地买卖发生在土改刚结束的头几年，土地改
革对农村中的可耕地、非耕地与屋基地重新作了全

面确定，每个农户在土地改革结束时用县政府颁发

的土地证确认了自己所有的土地产业权，并且所确
认的土地产业权是大小买全业权。土地改革结束了

“一田二主”的历史，结束了大买权与小买权分离的

历史。因此，土地改革刚结束的头几年的农村卖主，

皆能出卖自己的大小买全业权。第二，能出卖大小

买全业地权的历史背景，不等于出卖大小买全业地

权的历史现实。从土地买卖的历史现实看，这9份
单篇解读与系统解读不一致的土地卖契系统，不仅

原始白契指出了小买权转移，而且县政府颁发的赤

契明确指出了“价业两清，各无异议，即日起产权属

受业人所有”，并且县政府在所卖土地的土地证上
办了“契税过户注销之章”，整个系统所揭示的大小

买权转移准确反映了历史现实。因此，应以系统解
读的语义结论作为该土地卖契地权转移的历史结

论。

    (三)当我们对土地卖契所转移的地权作出单

篇解读，并把这种单篇解读的语义结论作为土地卖
契所反映的地权转移的真实历史时，我们是以这样
的预设为前提的:任一土地卖契单篇的土地买卖双

方与契约代书人，都有着清晰的地权意识，并且代
书人能在契约单篇中准确地说明地权转移的真实

历史。但是北山乡土改后33份土地卖契，有9份单

篇解读与系统解读的语义结论不一致，有27.3%的
土地卖契的单篇解读的语义结论未能反映地权转

移的真实历史。这一基本事实改变了我们的前述预

设:并非每一个单篇的土地卖契语义结论皆能反映

地权转移的真实历史。这就是徽州休宁北山乡土改

后33份土地卖契系统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根据

这一启示，当着我们把单篇解读所得到的语义结

论，视为地权转移的历史结论时，就应该采取一种

谨慎的态度。所谓谨慎的态度就是:第一，在单篇解

读的基础上，看是否有条件进行系统解读。若有条

件进行系统解读，则看单篇解读的结论与系统解读

的结论是否相一致。若两者结论一致，对单篇解读

的结论就可以相信它;若两者结论不一致，就要用

系统解读的正确结论去纠正单篇解读的片面结论。

第二，在没有条件进行系统解读的情况下，把单篇

解读的语义结论视为地权转移的历史结论，不能把
它看成必然真实的，只能把它看成或然真实的。

注释:

①本文中未指明出处的地契.皆藏于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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